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汪滄洲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

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七日內，提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規定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

書，及補繳上訴第三審裁判費新臺幣伍萬玖仟零壹拾柒元，如未

依限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

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第1項但書

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上訴人未依

第1項、第2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2項委任，法

院認為不適當者，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

亦未依第466條之2為聲請者，第二審法院應以上訴不合法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

法第481條準用同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

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二審法院應定期間命

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14年6月23日對本院112年度勞上

字第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未依首揭規定提

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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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未載幣別，均

同）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

上訴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不服，各自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追加訴訟標的。系爭判決判命上訴人應再給付

被上訴人20萬5312元、美金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

元，及均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暨上訴人

之上訴。上訴人對系爭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系爭判

決廢棄，應認對系爭判決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則上訴

人提起第三審之上訴利益為284萬1181元【計算式：86萬282

4元+20萬5312元+152萬7615元（即美金5萬2922.75元×111年

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行牌告匯率28.865=152萬7615元）+24

萬5430元（即人民幣5萬4000元×111年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

行牌告匯率4.545=24萬5430元）=284萬1181元，見原審卷一

第301頁】，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

第1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5萬2267元；另上訴人應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部分，屬非因財產權涉訟，依

同標準第2條第2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6750元，合計5

萬9017元（即5萬2267元+6750元），亦未據上訴人繳納。茲

命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正本7日內補正上開事項，如未依限

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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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

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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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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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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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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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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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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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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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汪滄洲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七日內，提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規定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及補繳上訴第三審裁判費新臺幣伍萬玖仟零壹拾柒元，如未依限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上訴人未依第1項、第2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2項委任，法院認為不適當者，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亦未依第466條之2為聲請者，第二審法院應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準用同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二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14年6月23日對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未依首揭規定提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又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未載幣別，均同）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不服，各自提起上訴，被上訴人追加訴訟標的。系爭判決判命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0萬5312元、美金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暨上訴人之上訴。上訴人對系爭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系爭判決廢棄，應認對系爭判決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則上訴人提起第三審之上訴利益為284萬1181元【計算式：86萬2824元+20萬5312元+152萬7615元（即美金5萬2922.75元×111年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行牌告匯率28.865=152萬7615元）+24萬5430元（即人民幣5萬4000元×111年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行牌告匯率4.545=24萬5430元）=284萬1181元，見原審卷一第301頁】，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5萬2267元；另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部分，屬非因財產權涉訟，依同標準第2條第2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6750元，合計5萬9017元（即5萬2267元+6750元），亦未據上訴人繳納。茲命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正本7日內補正上開事項，如未依限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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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汪滄洲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

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七日內，提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規定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

，及補繳上訴第三審裁判費新臺幣伍萬玖仟零壹拾柒元，如未依

限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

    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第1項但書

    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上訴人未依

    第1項、第2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2項委任，法

    院認為不適當者，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

    亦未依第466條之2為聲請者，第二審法院應以上訴不合法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

    法第481條準用同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

    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二審法院應定期間命

    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14年6月23日對本院112年度勞上

    字第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未依首揭規定提

    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

    又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未載幣別，均

    同）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

    上訴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不服，各自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追加訴訟標的。系爭判決判命上訴人應再給付

    被上訴人20萬5312元、美金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

    元，及均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暨上訴人

    之上訴。上訴人對系爭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系爭判

    決廢棄，應認對系爭判決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則上訴

    人提起第三審之上訴利益為284萬1181元【計算式：86萬282

    4元+20萬5312元+152萬7615元（即美金5萬2922.75元×111年

    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行牌告匯率28.865=152萬7615元）+24

    萬5430元（即人民幣5萬4000元×111年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

    行牌告匯率4.545=24萬5430元）=284萬1181元，見原審卷一

    第301頁】，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

    第1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5萬2267元；另上訴人應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部分，屬非因財產權涉訟，依

    同標準第2條第2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6750元，合計5

    萬9017元（即5萬2267元+6750元），亦未據上訴人繳納。茲

    命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正本7日內補正上開事項，如未依限

    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

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鍱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明德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汪滄洲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正本七日內，提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規定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及補繳上訴第三審裁判費新臺幣伍萬玖仟零壹拾柒元，如未依限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理　由

一、按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上訴人未依第1項、第2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2項委任，法院認為不適當者，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亦未依第466條之2為聲請者，第二審法院應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準用同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二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14年6月23日對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未依首揭規定提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書。又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未載幣別，均同）86萬2824元，及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不服，各自提起上訴，被上訴人追加訴訟標的。系爭判決判命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0萬5312元、美金5萬2922.75元、人民幣5萬4000元，及均自111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上訴及追加之訴暨上訴人之上訴。上訴人對系爭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系爭判決廢棄，應認對系爭判決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則上訴人提起第三審之上訴利益為284萬1181元【計算式：86萬2824元+20萬5312元+152萬7615元（即美金5萬2922.75元×111年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行牌告匯率28.865=152萬7615元）+24萬5430元（即人民幣5萬4000元×111年3月24日起訴時臺灣銀行牌告匯率4.545=24萬5430元）=284萬1181元，見原審卷一第301頁】，依114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5萬2267元；另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部分，屬非因財產權涉訟，依同標準第2條第2項規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6750元，合計5萬9017元（即5萬2267元+6750元），亦未據上訴人繳納。茲命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正本7日內補正上開事項，如未依限補正，即裁定駁回上訴。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部分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毓婷



